涞政办〔2021〕73号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涞源县2021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涞源县2021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使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涞源县2020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使用实施方案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31日

涞源县2021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调整使用实施方案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决策部署，落实“四不摘”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提高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政策效能和资金绩效。继续实施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政策，对照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实际需要，按照“因需而整、应整尽整”的原则，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资金投入保障，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编制必要性
为充分发挥财政涉农资金作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河北省财政厅等11部门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冀财农〔2021〕5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制定本方案。
（三）目标任务
继续坚持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将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作为今年的主要抓手，将衔接资金优先投入产业发展，发展壮大我县优势特色产业（含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提高产业项目占比，加大产业发展投入力度，增强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四）达到综合效果
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投入新格局，根据实际需求，将纳入整合范围的各类涉农资金“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项目发展为平台，集中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确保财政涉农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整合范围及规模
根据全县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计划整合涉农资金58955.81万元，实际整合涉农资金58955.81万元，整合率100%，具体情况为：
（一）中央资金
2021年整合使用中央1587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647万元，中央水利发展资金1734万元，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1359.5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506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3168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建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资金1000万元。
（二）省级资金
2021年整合使用省级资金33658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3154万元，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504万元。
（三）市级资金
2021年整合使用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411万元。
（四）县级资金
2021年整合使用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15.81万元。
三、建设任务
根据涞源县“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部，在相关门前期论证基础上，通过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总投资测算，确定2020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具体建设项目为：
（一）产业扶贫项目
1、安排养猪场建设项目及11万头楼房养猪项目2个，资金4350.495444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由项目村内贫困户组成合作社与宝迪公司合作，公司负责提供仔猪苗、饲料、跟踪技术服务，并按保底价回收生猪，合作社负责饲养获得收益，预计受益贫困户9420户，贫困人口20942人。
2、安排养鸡场建设项目13个，资金16065.22318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由项目村内贫困户组成合作社与玖兴农牧涞源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跟踪技术服务，并按保底价回收肉鸡，合作社负责饲养获得收益，预计受益贫困户20117户，贫困人口44392人。

3、安排2018年第二批56个养殖场项目及养殖场附属设施项目43个，资金9461.278257万元。产权归项目村，收益权归贫困户，预计受益贫困户11874户，贫困人口27128人。
6、安排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项目、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二期项目、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项目配套工程、黑木耳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5个，资金5346万元。预计受益贫困户8274户，贫困人口16911人。

7、光伏扶贫项目1个，资金377.282119万元。项目覆盖106个贫困村。预计受益贫困户6005户，13960人
8、安排项目管理费295.321万元。
（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农村生活日常保洁、积存垃圾清理、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2个，资金2500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贫困户17856户，贫困人口35486人。

2、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个，资金3168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2万亩，预计受益贫困户174户，贫困人口410人。

3、扶贫益农信息社建设项目1个，资金144万元。建设县级运营中心一座；在部分村建设标准站，在部分农业企业建设专业站，确保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培训体验服务有效落地。

4、涞源县村级公厕改造项目一个，资金600万元。涉及16个乡镇120个村，新建村级公厕120座。

5、农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4个，资金1090万。涉及金家井乡寨沟门村、北牛栏村、北黄土岭村。
6、安排贫困村饮水安全、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及机井通电工程项目35个，资金1496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贫困户13187户，贫困人口29819人。

7、安排非困村饮水安全、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及机井通电工程项目11个，资金268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贫困户3675户，贫困人口6308人。 

8、安排防洪项目1个，资金379.47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人口248人。

9、安排村路、街道治理及村路桥梁项目283个，资金6664.54万元，产权归项目村集体，预计受益贫困户19159户，贫困人口38757人。

11、国有林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6个，资金50万元。

（三）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

扶贫劳务岗和脱贫人口跨省就业项目2个，资金619.2万元。

（四）金融扶贫项目
安排金融贴息项目1个，资金75万元。2021年预计贴息270户，每户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贴息年限三年，按银行放贷基础利率予以贴息，

（五）雨露计划项目
安排雨露计划项目1个，资金290万元。
（六）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及后续扶持

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及后续扶持项目5个，资金5716万元。预计受益贫困户626户，1621人。

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根据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的实际，按照村申报、乡审核、县直部门审定、县乡村振兴局汇总（公告）的三公示一公告程序完成项目入库。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根据部门申报情况，增补完善扶贫开发项目库，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各相关部门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审定的全县脱贫攻坚项目库，科学制定本部门项目实施方案，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进行项目申报。
（二）项目论证。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的论证由责任单位组织 评估论证。
（三）项目审批。由县政府对申报项目研究审定后，以政府名义正式行文批准实施。
（四）项目公告。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经审批后，在县政府网站予以公告，各业务主管部门及有关乡镇村也要进行公告，接受群众监督。
（五）项目实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责任部门）根据资金整合使用方案，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各责任单位要按照招投标和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

（六）项目验收。由相关责任部门牵头组织项目验收，按照程序和规定及时向财政局申报资金报账及拨付手续，财政局负责办理相关资金拨付手续。
（七）项目变更。对确因特殊因素不能落实的项目和资金，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单位）提出调整变更项目计划申请，依程序报县资金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整变更，经县政府批准后报省、市备案。
（八）资金拨付。整合资金拨付按照《河北省财政扶贫资金支付监控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县长为组长，主管副县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涉农资金整合的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财政局局长薛奋强同志兼任。
（二）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相关行业部门（责任单位）按照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和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通知》（冀扶办联﹝2018﹞35号）、涞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和涞源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涞源县扶贫资金项目公开公示实施细则>的通知》（涞扶办联﹝2018﹞2号）执行，严格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资金项目分配到哪里、公告公示到哪里”的要求，做到扶贫资金分配结果和使用情况一律公示，要下沉到项目实施单位、到村、到户，确保扶贫工程阳光操作。
（三）加强项目管理。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做好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切实加强涉农整合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同时，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独立监督，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四）完善绩效考评。进一步完善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绩效考评制度。县财政局牵头负责对整合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组织相关部门做好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县财政局可采取委托第三方评价方式开展重点评价，独立出具绩效评价报告，经财政局各相关绩效评价责任股室验收后提交。
此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2：涞源县2021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清单
附件3：涞源县2021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清单-8月调整

附件4：涞源县2021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清单（非贫困村）-8月调整
附件1：

涞源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燕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尹刚亮  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

孙  轶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尹  硕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民政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县气象局、县医疗保障局、县银监办、县人行、县农行、县工行、县农发行、县农信社、县邮储银行、县中行、保定银行涞源支行、人保财险涞源分公司、县城投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办党委书记、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财政局局长薛奋强同志兼任。
 抄送：县委办、政府办、人大办、政协办，县法院、检察院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31日印发      


